
环境学院社会发展中心、国际开发中心主任招聘通知

为推动我院服务社会、人才培养、服务地方等事业发展，加快实现学院与浙江各地“五水共治”等工作的对接，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形势，夯实涉外专业建设，结合学院自身在学科、科研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，特面向学院教职工招聘社会发展中心、国际开发中心主任各一名。具体要求如下:
一、资格条件

1、来院工作3年以上，热心学院事业；
2、年龄在40周岁以下；
3、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
4、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，国际开发中心主任还应有

较好的英语口语交流水平。

5、具有较好社会、国际资源的优先录用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1．社会发展中心：协助学院领导负责在职工程硕士工作和社会、科技服务

等工作。

2.国际开发中心：协助学院领导负责国际、国内学生交流相关工作。
三、待遇

兼职，根据学院财务与个人工作实绩，参照系负责人标准发放津贴，成绩优秀者再另行给予一定奖励。

四、聘任程序

1、个人应聘、学院推荐和教职工民主推荐相结合。

2、填写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系（中心）负责人应聘申报（推荐）表》（见附件）于2014年4月10日下午4点前面交或邮件学院办公室。经学院资格审查后，公布应聘情况。

3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在面试的基础上讨论、研究，确定拟聘任人选并公示。

4、学院发文聘任，并将拟聘任人员名单上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。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2014年4月3日

附件：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系（中心）负责人应聘申报（推荐）表

	姓名
（被推荐者姓名）
	
	出生年月
	

	学历/学位
	
	职称
	

	所属系（中心）
	

	应聘（推荐）岗位
	

	应聘岗位目标任务：





